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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半 年 度 業 績 |

二零零三年度本集團上半年會計結算，未經審核之綜合股東應佔溢利為港幣四十億

一百萬元。每股溢利為港幣一元七角三分。

|  中 期 派 息 |

董事會宣佈派發二零零三年度中期股息每股港幣三角八分（二零零二年度每股港幣

三角八分），給予二零零三年十月十六日已登記在股東名冊內之股東。上述中期股

息將於二零零三年十月十七日派發。

|  業 務 展 望 |

香港三月爆發非典型肺炎，對整體經濟及氣氛造成衝擊，並深化全球經濟放緩及內

部經濟轉型對各行各業之壓力，惟隨著有關情況得以受控，本地經濟及商貿活動已

逐步重返正軌，預料整體經濟於下半年將穩步改善。

憑藉堅穩業務根基、充裕財務實力，以及多元化的業務範疇及經營地域，集團未因

個別地區及行業的短暫性波動而受影響，期內整體業務繼續穩健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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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物業市場受非典型肺炎的短期心理影響，集團期內仍按計劃推售項目，銷售成

績勝預期。政府已確定地產為香港經濟支柱及決心令樓市穩中回升，樓宇供應透過

政府暫停賣地亦漸趨規範化，長遠有利樓市供求平衡及健康發展。鑑於市場存在長

遠住屋需求及市民置業負擔能力，當市民信心恢復後樓市將可穩步復甦。

本地物業市場仍在整固中，惟集團繼續以積極審慎的態度拓展本港地產業務，以合

理價格及具效益之方式積極購入優質土地，持續拓展多元化土地儲備，為集團創造

合理回報。同時集團亦積極重整投資物業組合，於今年八月向在新加坡上市的置富

產業信託出售旗下五間商場權益，為股東創富增值，提高股本回報。

集團亦將進一步強化香港以外地區之地產業務，尤以內地、英國及新加坡為重點拓

展市場，積極物色具發展潛力的優質土地及發展項目，以提升市場地位及佔有率。

本地整體租金水平期內有所下調，惟集團租務物業之租金收益維持穩定。集團將繼

續重整優質收租物業組合，致力提升投資物業質素，並積極物色及購置合適的項目

作長線投資，以擴闊及穩固租金溢利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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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主席業務報告（續）

集團各項高增值之新科技業務持續迅速發展，尤以長江生命科技集團有限公司（「長

江生命科技」）的進展最為突出。期內就治療愛滋病及癌症等有關人類健康產品之科

研上，獲重大進展，而於今年五月成功推出旨在提升免疫力之保健產品－唯健TM免

疫素，亦獲良好市場反應。長江生命科技於上市短短一年即陸續推出新產品，並連

續三季錄得營運溢利，整體表現令人鼓舞。長江生命科技今後將持續加強產品研發、

積極推售創新產品及擴闊銷售網絡，本人對其長遠發展前景充滿信心。

和記黃埔有限公司（「和記黃埔」）的業務增長主要來自香港以外，而本地核心業務亦

持續表現理想。於意大利及英國的3G業務已踏上軌道，客戶數目繼續增長，預期整

體3G業務今年將有理想表現。一如以往和記黃埔其他所有新開展的長期發展，3G

業務在創建初期或需較大的財務及人力資源配合，經妥善經營及管理，將可發揮龐

大增長潛力，展現秀麗的發展前景。和記黃埔財務狀況健康及資本負債比率偏低，

並備有充裕現金與現金流入，以配合有關融資及推動3G與其他業務的資金需求。

集團的業務宗旨是以積極的投資方針，配合穩健的財務策略，為股東謀取最大增值

機會。集團在財務、組織及人才管理方面力臻完善的同時，亦致力建立令股東權益

與公司管理取得平衡之企業管治架構，確保業務運作維持高透明度，使股東權益獲

得合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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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香港目前的經濟環境，確實面對部分困難及挑戰，惟香港基調仍然穩固，中港

簽訂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將為本港經濟締造有利的復甦條件，再加國家一連串對本

港極為有利之政策，將為本港帶來即時及長期有利之機會，只要港人繼續團結一致，

努力加強本港的內部穩定及凝聚力，共同建立和諧的營商環境及發揮香港既有優勢，

香港定能克服當前的嚴峻困難，走出經濟困境。本人深信，香港的長遠發展前景依

然樂觀。

前瞻未來、革新求變、創造機遇，是長江集團在全球近四十個國家持續穩健發展的

經營方針。集團將積極把握香港及海外每一個可推動增長的投資機遇，持續強化優

質業務，加強企業特有優勢，進一步提升作為多元化環球綜合企業的國際地位。

無論面對宏觀經濟順境或逆境，集團多元化的發展方針將確保集團業務的穩健性及

持續性。本人充滿信心，集團除業務展望極佳，可投資機會亦極為豐富，使業務可

從容發展，進退自如，未來前景樂觀。

優秀領導層及分佈全球之忠心員工，一直是集團的重大無形資產，更是推動集團跨

步向前的最大動力。本人謹藉此機會，對董事會同仁及本集團各部門員工期內之勤

奮工作、忠誠服務及貢獻，深表謝意。

主席

李嘉誠

香港，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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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 務 回 顧 |

主要業務活動

一 . 二零零三年上半年度已完成之物業：

上蓋樓面 本集團

名稱 地點 總面積 所佔權益

（平方米）

泓景臺第1期 新九龍內地段6320號 73,490 合作發展

帝后華庭 內地段8897號 43,130 合作發展

第1及2座 之剩餘部分

海逸豪庭B期 東莞 35,310 47%

第三至五階段

黃埔雅苑第3期 深圳福田區 95,500 50%

御翠園第1A期 上海浦東花木 13,650 50%

匯賢居 上海徐匯區 8,5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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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二零零三年下半年度內預期完成之物業：

上蓋樓面 本集團

名稱 地點 總面積 所佔權益

（平方米）

凱帆軒 九龍內地段11107號 52,070 100%

畢架山一號 新九龍內地段6277號 72,480 100%

普頓臺 內地段3999號 9,060 100%

至4005號之剩餘部分

藍澄灣及商業 /酒店 青衣市地段140號 155,200 30%

發展項目

四季雅苑 錦田丈量約分110段 10,320 100%

815號之剩餘及

延伸部分

慧景軒 天水圍市地段27號 74,500 60%

東方廣場第四期 北京東城區 47,000 33.3775%

服務式住宅 東長安街1號

海逸豪庭B期 東莞 28,130 47%

第六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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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上蓋樓面 本集團

名稱 地點 總面積 所佔權益

（平方米）

黃埔雅苑第4期 深圳福田區 95,900 50%

四季雅苑 上海浦東花木 20,330 50%

第6及6A期

匯賢居及 上海徐匯區 140,140 50%

世紀商貿廣場

旭日灣 新加坡碧灣路 138,950 76%

Albion Riverside 英國倫敦 36,680 45%

三 . 購入或合作發展之主要物業及其他主要業務：

（一）於二零零三年三月，本集團完成出售持有福州衣錦華庭之物業控股公

司之全部權益。

（二）於二零零三年五月，本集團透過聯屬公司㶅網集團與澳洲聯邦銀行集

團宣佈合作成立尚乘財富策劃有限公司（「尚乘財富策劃」）。尚乘財富

策劃透過與不同產品供應商及業務夥伴合作，為客戶提供專業而客觀

的財富策劃服務。



二
零
零
三
年
度
中
期
報
告
書

 長
江
實
業
（
集
團
）
有
限
公
司

9

（三）於二零零三年六月，本集團與政府就尖沙咀梳士巴利道九龍內地段11161號

前水警總部簽署批地契約。該地盤面積約一萬二千三百平方米，可建

樓面面積約一萬一千五百平方米。有關土地將興建文物旅遊設施項目。

（四）於二零零三年七月，本集團就出售其於香港五間零售商場之全部權益

予置富產業信託而簽訂多項協議。該五間零售商場為都會商場、馬鞍

山廣場、盈暉家居城、創意無限商場及銀禧閣商場。置富產業信託為

一項於新加坡註冊的單位信託基金。有關出售上述商場之權益已於二

零零三年八月十二日完成。

（五）於二零零三年八月，本集團一全資附屬公司以每單位港幣4.75元之認購

價認購129,685,000置富產業信託單位，佔置富產業信託發行之全部單位

約27.4%。倘置富產業信託公開認購之全球協調人悉數行使超額配股權，

本集團擁有權益之單位數目將減少至佔置富產業信託之全部單位約21.4%。

置富產業信託之單位於二零零三年八月十二日在新加坡交易所主板掛

牌上市。

（六）期內本集團繼續購入具發展潛力之農地，部分農地現正進行不同階段

之規劃設計及作出有關申請。

（七）集團在內地的出售或出租地產項目均如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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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物業銷售

上半年度物業銷售之營業額（包括攤佔共同發展公司之物業銷售額）為港幣四十三億

四百萬元（二零零二年  – 港幣二十四億六千四百萬元），比去年同期增加港幣十八

億四千萬元。物業銷售營業額主要來自本港之都會軒、帝后華庭、泓景臺及內地之

黃埔雅苑住宅單位銷售。帝后華庭（第一及二座）、泓景臺（第一期）及黃埔雅苑（第

三期）於期內完成，截至中期結算日，超過百分之八十五住宅單位經已售出。

物業銷售收益（包括攤佔共同發展公司之物業銷售收益）為港幣四億七千九百萬元（二

零零二年  – 港幣三億八千五百萬元），比去年同期增加港幣九千四百萬元。泓景

臺（第一期）及黃埔雅苑（第三期）之物業銷售為上半年度集團溢利帶來收益，惟整體

物業銷售收益受都會軒及帝后華庭缺乏收益貢獻所影響。

下半年度之物業銷售收益主要會來自位於本港及即將完成之畢架山一號、慧景軒及

藍澄灣之住宅單位銷售。截至中期結算日，上述項目之住宅單位超過百分之六十經

已預售。

期內，多個項目進行預售，包括本港之朗逸㶴和泓景臺（第二及三期），成績比預期

理想。該等項目將於二零零四年完成，為集團來年溢利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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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租務

上半年度物業租務之營業額為港幣三億八千七百萬元（二零零二年  – 港幣三億九

千三百萬元），比去年同期減少港幣六百萬元。本集團之投資物業組合主要包括位

於本港之購物商場及商用寫字樓物業，分別佔上半年度物業租務之營業額約百分之

三十七及百分之三十四。

物業租務之收益（包括攤佔共同發展公司及非上市聯營公司之損益）為港幣四億三千

七百萬元（二零零二年  – 港幣三億六千六百萬元），比去年同期增加港幣七千一百

萬元。收益上升主要因為本集團於去年增持若干投資物業之權益，以致攤佔共同發

展公司之溢利有所增加及本集團投資物業維持高租用率。

期內，位於尖沙咀新近落成之港景匯商場進行招租。本集團持有該投資物業百分之

四十二點五權益，將於下半年度提供收益。

「酒店及套房服務組合」

上半年度「酒店及套房服務組合」之營業額為港幣一億八千四百萬元（二零零二年  –

港幣一億六千三百萬元），比去年同期增加港幣二千一百萬元。營業額上升主要因

為本港之海澄軒  – 海景酒店及內地之瀋陽麗都喜來登飯店於二零零二年中投入營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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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酒店及套房服務組合」之收益（包括攤佔共同發展公司及非上市聯營公司之損益）為

港幣二百萬元（二零零二年  – 港幣一千五百萬元），比去年同期減少港幣一千三百

萬元。收益下跌是因為非典型肺炎在本港及內地爆發，導致入住率低於正常水平，

而世界宪生組織對某些地區，包括香港和北京，發出旅遊警告，令經營環境困難。

隨著病症受控及旅遊警告全面撤銷，本集團之「酒店及套房服務組合」於下半年應有

較佳收益。

物業及項目管理

上半年度物業及項目管理之營業額為港幣九千八百萬元（二零零二年  – 港幣一億

六千一百萬元），比去年同期減少港幣六千三百萬元。物業及項目管理之收益（包括

攤佔共同發展公司及非上市聯營公司之損益）為港幣二千八百萬元（二零零二年  –

港幣二千九百萬元），比去年同期減少港幣一百萬元。營業額及收益減少是由於為

合作發展項目所提供之項目管理服務於期內有所減少。

物業管理之收益雖屬輕微，本集團仍會致力提供優質服務予集團所管理之物業。於

中期結算日，本集團管理之物業總面積達六千八百萬平方呎，預期總面積會隨著本

集團之物業發展項目於未來相繼落成而平穩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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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聯營公司

本集團聯營公司和記黃埔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度未經審核之除稅

後綜合溢利為港幣六十億六千七百萬元。和記黃埔集團面對環球激烈競爭仍錄得良

好業績，各類核心業務（除電訊業務）均錄得未扣除利息支出及稅項前盈利增長。

本集團另一聯營公司長江生命科技集團於本年度首六個月錄得純利港幣四十七萬八

千元。長江生命科技集團專注解決「環境可持續發展」及「人類健康」問題，整體業務

持續向前邁進。

| 財 務 概 覽 |

資金流動性及融資

期內，集團發行為期三年及十年之票據總額港幣五億三百萬元，並贖回於本年三月

到期之票據港幣二十億元。於中期結算日，集團已發行而未到期之債券及票據達港

幣七十六億元。

連同銀行借款港幣一百六十六億元，集團於中期結算日之總借款為港幣二百四十二

億元，較去年年底增加港幣二十三億元，還款期攤分十年：於一年內到期借款為港

幣二十四億元，於二至五年內到期借款為港幣一百九十四億元，於六至十年內到期

借款為港幣二十四億元。

集團繼續維持低資本與負債比率，於中期結算日為百分之十二點五，以集團淨借款

（已減除現金及銀行存款港幣三十一億元）佔股東權益總額為計算基準。

集團擁有現金及可買賣證券，加上未動用銀行貸款額，其資金流動性持續穩健，有

足夠財務資源以應付承約及營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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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理財政策

集團對管理外匯風險保持審慎態度。於中期結算日，本集團之借款約百分之九十五

為港幣，其餘為美元、新加坡元及人民幣，主要為香港以外項目融資之用。集團之

收益及現金結存主要以港幣為基礎，惟集團亦確保其面對之匯率波動風險降至最低。

集團借款主要以浮息為基礎。至於集團已發行之定息債券及票據，集團已安排利率

掉期合約，將利率轉成以浮息為基礎。

在適當時候及於利率或匯率不明朗或變化大時，集團會利用對沖工具（如掉期合約

及遠期合約）以抵銷利率及匯率波動之風險。

資產按揭

於中期結算日，集團為附屬公司之借款作抵押之若干資產總賬面值為港幣八億九千

三百萬元，較去年年底並無重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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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負債

於中期結算日，集團之或有負債如下，較去年年底並無重大改變：

（一）攤佔共同發展公司為一合作經營企業在未來四十六年向合作方應付保證利潤作

出擔保之或有負債總額達港幣四十五億六千二百萬元；及

（二）為共同發展公司及聯繫公司已動用之銀行借款分別達港幣二十九億六千九百萬

元及港幣二千三百萬元作出擔保。

僱員

於中期結算日，集團於其主要業務僱用約六千一百名員工，期內有關僱員開支（不

包括董事酬金）約港幣四億八千四百萬元。集團確保僱員薪酬維持競爭性，僱員之

薪酬及花紅，以僱員個別之表現釐定。集團並無僱員認購股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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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 事 於 股 份 、 相 關 股 份 及 債 券 之 權 益 及 淡 倉 |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

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被假設或

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記載於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置存之登記

冊內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須

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如下：

一 . 於股份之好倉

(a) 本公司

普通股股數

佔股權之
董事姓名 身分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總數  概約百分比

李嘉誠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 － 32,133,000 825,661,744 857,794,744 37.04%

及全權信託之成立人 （附註1） （附註2）

李澤鉅 實益擁有人、子女 220,000 100,000 579,000 825,661,744 826,560,744 35.69%

或配偶權益、受 （附註4） （附註2）

控制公司之權益

及信託受益人

麥理思 實益擁有人、子女 56,000 10,000 － 184,000 250,000 0.01%

或配偶權益及 （附註5）

信託受益人

甘慶林 實益擁有人 10,000 － － － 10,000 �0%

梁肇漢 實益擁有人及子女 635,500 64,500 － － 700,000 0.03%

或配偶權益

周近智 實益擁有人 65,600 － － － 65,600 �0%

洪小蓮 實益擁有人 20,000 － － － 20,000 �0%

葉元章 子女或配偶權益 － 384,000 － － 384,000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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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相聯法團

和記黃埔有限公司

普通股股數

佔股權之
董事姓名 身分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總數  概約百分比

李嘉誠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 － 6,193,000 2,141,698,773 2,147,891,773 50.38%

及全權信託之成立人 （附註1） （附註3）

李澤鉅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 － 1,086,770 2,141,698,773 2,142,785,543 50.26%

及信託受益人 （附註4） （附註3）

麥理思 實益擁有人及 990,100 9,900 － － 1,000,000 0.02%

子女或配偶權益

甘慶林 實益擁有人 60,000 － － － 60,000 �0%

梁肇漢 實益擁有人及 11,000 28,600 － － 39,600 �0%

子女或配偶權益

霍建寧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 － 2,010,875 － 2,010,875 0.05%

（附註8）

陸法蘭 實益擁有人 50,000 － － － 50,000 �0%

周近智 實益擁有人 49,931 － － － 49,931 �0%

洪小蓮 實益擁有人 34,000 － － － 34,000 �0%

葉元章 子女或配偶權益 － 100,000 － － 100,000 �0%

周年茂 實益擁有人 97 － － － 97 �0%

馬世民 實益擁有人及 25,000 － － 17,000 42,000 �0%

信託受益人 （附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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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權益資料（續）

長江基建集團有限公司

普通股股數

佔股權之
董事姓名 身分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總數  概約百分比

李嘉誠 全權信託之成立人 － － － 1,912,109,945 1,912,109,945 84.82%

（附註6）

李澤鉅 信託受益人 － － － 1,912,109,945 1,912,109,945 84.82%

（附註6）

甘慶林 實益擁有人 100,000 － － － 100,000 �0%

長江生命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普通股股數

佔股權之
董事姓名 身分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總數  概約百分比

李嘉誠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 － 1,880,005,715 2,820,008,571 4,700,014,286 73.36%

　及全權信託之成立人 （附註1） （附註7）

李澤鉅 實益擁有人及 1,500,000 － － 2,820,008,571 2,821,508,571 44.04%

　信託受益人 （附註7）

麥理思 實益擁有人、子女 502,240 400 － 7,360 510,000 0.01%

　或配偶權益及 （附註5）

　信託受益人

甘慶林 子女或配偶權益 － 4,150,000 － － 4,150,000 0.06%

鍾慎強 實益擁有人 250,000 － － － 250,000 �0%

葉德銓 實益擁有人 1,500,000 － － － 1,500,000 0.02%

鮑綺雲 實益擁有人 600,000 － － － 600,000 0.01%

吳佳慶 實益擁有人 750,000 － － － 750,000 0.01%

梁肇漢 實益擁有人、子女 525,420 2,000 1,980 － 529,400 0.01%

　或配偶權益及 （附註10）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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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生命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續）

普通股股數

佔股權之
董事姓名 身分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總數  概約百分比

霍建寧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 － 1,000,000 － 1,000,000 0.02%

　 （附註8）

陸法蘭 實益擁有人 600,000 － － － 600,000 0.01%

周近智 實益擁有人 602,624 － － － 602,624 0.01%

洪小蓮 實益擁有人 6,000 － － － 6,000 �0%

葉元章 實益擁有人 500,000 － － － 500,000 0.01%

郭敦禮 子女或配偶權益 － 200,000 － － 200,000 �0%

其他相聯法團

普通股股數

佔股權之
公司名稱 董事姓名 身分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總數  概約百分比

美地有限公司 李嘉誠 全權信託之 － － － 100,000,000 100,000,000 100%

　成立人 （附註11）

李澤鉅 信託受益人 － － － 100,000,000 100,000,000 100%

（附註11）

Jabrin Limited 李嘉誠 全權信託之 － － － 9,000 9,000 90%

　成立人 （附註11）

李澤鉅 信託受益人 － － － 9,000 9,000 90%

（附註11）

Kobert Limited 李嘉誠 全權信託之 － － － 4,900 4,900 100%

　成立人 （附註11）

李澤鉅 信託受益人 － － － 4,900 4,900 100%

（附註11）

青衣地產 李嘉誠 全權信託之 － － － 3,150,000 3,150,000 100%

　有限公司 　成立人 （附註11）

李澤鉅 信託受益人 － － － 3,150,000 3,150,000 100%

（附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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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權益資料（續）

其他相聯法團（續）

普通股股數

佔股權之
公司名稱 董事姓名 身分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總數  概約百分比

Tosbo Limited 李嘉誠 受控制公司之 － － 4 6 10 100%

　權益及全權 （附註1） （附註12）

　信託之成立人

和記港陸 霍建寧 受控制公司之 － － 5,000,000 － 5,000,000 0.07%

　有限公司 　權益 （附註8）

Hutchison 霍建寧 實益擁有人及 100,000 － 1,000,000 － 1,100,000 0.16%

　Telecom- 　受控制公司 （附註8）

　munications 　之權益

　(Australia) Limited

二 . 於相關股份之好倉

公司名稱 董事姓名 身分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總數

Hutchison 霍建寧 實益擁有人 134,000股 － 1,340,001股 － 1,474,001股

Telecom- 　及受控制 相關股份 相關股份 相關股份

munications 　公司之權益 （134,000份 （1,340,001份 （1,474,001份

(Australia) 於2007年到期、 於2007年到期、 於2007年到期、

Limited 息率5.5%無抵押 息率5.5%無抵 息率5.5%無抵押

可換股票據） 押可換股票據） 可換股票據）

　（附註8）

三 . 於債券之好倉

公司名稱 董事姓名 身分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總數

Hutchison 李澤鉅 受控制公司 － － 7,500,000美元 － 7,500,000美元

　Whampoa 　之權益 於2013年到期、 於2013年到期、

　 International 息率6.5%之票據 息率6.5%之票據

　 (03/13) Limited （附註4）

霍建寧 受控制公司 － － 32,050,000美元 － 32,050,000美元

　之權益 於2013年到期、 於2013年到期、

息率6.5%之票據 息率6.5%之票據

（附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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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該等權益由李嘉誠先生擁有全部已發行股本之若干公司持有。

(2) 上述兩處所提及之825,661,744 股本公司股份，實指同一股份權益。李嘉誠先生為

The Li Ka-Shing Unity Discretionary Trust （「DT1」）及另一全權信託（「DT2」）之財產

授予人。Li Ka-Shing Unity Trustee Corporation Limited（「TDT1」，為DT1 之信託人）及

Li Ka-Shing Unity Trustcorp Limited（「TDT2」，為DT2 之信託人）各自持有若干

The Li Ka-Shing Unity Trust （「UT1」）單位，但此等全權信託並無於該單位信託之任

何信託資產物業中具任何利益或股份。DT1 及  DT2 之可能受益人包括李澤鉅先

生、其妻子與子女，及李澤楷先生。Li Ka-Shing Unity Trustee Company Limited

（「TUT1」）以  UT1 信託人身分及若干同為  TUT1 以  UT1 信託人身分控制之公司

（「TUT1 相關公司」）合共擁有該批825,661,744 股股份。

TUT1 及  DT1 與  DT2 信託人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Li Ka-Shing Unity Holdings Limited

（「Unity Holdco」）擁有。李嘉誠先生、李澤鉅先生及李澤楷先生各自擁有  Unity

Holdco 三分之一全部已發行股本。TUT1 擁有本公司之股份權益只為履行其作為

信託人之責任及權力而從事一般正常業務，並可以信託人身分獨立行使其持有本

公司股份權益之權力而毋須向  Unity Holdco 或上文所述之  Unity Holdco 股份持有

人李嘉誠先生、李澤鉅先生及李澤楷先生徵詢任何意見。

由於李嘉誠先生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可能被視為  DT1 及  DT2 之全權信託成立

人，而李澤鉅先生則為  DT1 及  DT2 之全權信託可能受益人，根據上文所述及身

為本公司董事，李嘉誠先生及李澤鉅先生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均被視為須就由 TUT1

以  UT1 信託人身分及  TUT1 相關公司持有之本公司股份申報權益。雖然李澤楷

先生擁有  Unity Holdco 三分之一已發行股本及為  DT1 及  DT2 之全權信託可能受

益人，惟李澤楷先生並非本公司董事，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毋須就  TUT1 以

UT1 信託人身分及TUT1 相關公司持有之本公司股份申報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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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權益資料（續）

(3) 上述兩處所提及之2,141,698,773 股和記黃埔有限公司（「和記黃埔」）股份，實指同

一股份權益，其中包括：

(a) 2,130,202,773 股由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持有。由於上文附註  (2) 所述李嘉誠

先生及李澤鉅先生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須就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之股

份申報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彼等身為本公司董事，須就該等和記黃

埔股份申報權益；及

(b) 11,496,000 股由  Li Ka-Shing Castle Trustee Company Limited （「TUT3」）以

The Li Ka-Shing Castle Trust（「UT3」）信託人身分及由  TUT3 以  UT3 信託人身

分控制之公司（「TUT3 相關公司」）持有。李嘉誠先生為兩個全權信託（「DT3」

及「DT4」）之財產授予人。Li Ka-Shing Castle Trustee Corporation Limited （「TDT3」，

為DT3 之信託人）及Li Ka-Shing Castle Trustcorp Limited（「TDT4」，為DT4 之信

託人）各自持有若干  UT3 單位，但此等全權信託並無於該單位信託之任何

信託資產物業中具任何利益或股份。DT3 及  DT4 之可能受益人包括李澤鉅

先生、其妻子與子女，及李澤楷先生。

TUT3 及  DT3 與  DT4 信託人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Li Ka-Shing Castle Holdings

Limited （「Castle Holdco」）擁有。李嘉誠先生、李澤鉅先生及李澤楷先生各

自擁有Castle Holdco 三分之一全部已發行股本。TUT3 擁有和記黃埔之股份

權益只為履行其作為信託人之責任及權力而從事一般正常業務，並可以信託

人身分獨立行使其持有和記黃埔股份權益之權力而毋須向  Castle Holdco 或

上文所述之  Castle Holdco 股份持有人李嘉誠先生、李澤鉅先生及李澤楷先

生徵詢任何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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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李嘉誠先生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可能被視為  DT3 及  DT4 之全權信託

成立人，而李澤鉅先生則為  DT3 及  DT4 之全權信託可能受益人，根據上

文所述及身為本公司董事，李嘉誠先生及李澤鉅先生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均

被視為須就由  TUT3 以  UT3 信託人身分及  TUT3 相關公司持有之該等和記

黃埔股份申報權益。雖然李澤楷先生擁有  Castle Holdco 三分之一已發行股

本及為  DT3 及  DT4 之全權信託可能受益人，惟李澤楷先生並非本公司董

事，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毋須就  TUT3 以  UT3 信託人身分及  TUT3 相

關公司持有之和記黃埔股份申報權益。

(4) 該等權益由李澤鉅先生擁有全部已發行股本之若干公司持有。

(5) 該等股份權益由一信託控制之公司持有，該信託之可能受益人包括麥理思先生。

(6) 上述兩處所提及之  1,912,109,945 股長江基建集團有限公司（「長江基建」）股份，

實指同一股份權益，其中包括：

(a) 1,906,681,945 股由和記黃埔一附屬公司持有。本公司之若干附屬公司持有和記

黃埔三分之一以上已發行股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李嘉誠先生及李澤鉅

先生身為本公司董事，因被視為持有上文附註  (2) 所述之本公司股份權益，

均被視為須就由和記黃埔附屬公司持有之該等長江基建股份申報權益；及

(b) 5,428,000 股由  TUT1 以  UT1 信託人身分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李嘉誠

先生及李澤鉅先生因被視為持有上文附註  (2) 所述之TUT1 以  UT1 信託人身

分之權益，均被視為須就該等長江基建股份申報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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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權益資料（續）

(7) 上述兩處所提及之 2,820,008,571 股長江生命科技集團有限公司（「長江生命科技」）股

份，實指由本公司一附屬公司持有之同一股份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李嘉誠

先生及李澤鉅先生身為本公司董事，因被視為持有上文附註  (2) 所述之本公司股

份，均被視為須就由本公司附屬公司持有之該等長江生命科技股份申報權益。

(8) 該等權益由一間霍建寧先生及其妻子持有同等權益之公司持有。

(9) 該等權益由一海外家族信託基金持有，該信託基金之可能受益人包括馬世民先生。

(10) 該等權益由一間梁肇漢先生及其妻子全資擁有之公司持有。

(11) 該等公司為本公司附屬公司，其股份由本公司及  TUT1 以  UT1 信託人身分持

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李嘉誠先生及李澤鉅先生身為本公司董事，因被視為

持有上文附註  (2) 所述之本公司股份及  TUT1 以  UT1 信託人身分之權益，均被視

為須就該等股份申報權益。

(12) 該等股份由本公司一附屬公司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李嘉誠先生身為本公

司董事，因被視為持有上文附註  (2) 所述之本公司股份，均被視為須就該等股份

申報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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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由於李嘉誠先生及李澤鉅先生被視為持有上文附註 (2) 所

述之本公司股份及身為本公司董事，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李嘉誠先生及李澤鉅

先生被視為持有經本公司持有之本公司附屬及聯營公司證券權益。

若干董事代本公司及其他附屬公司在若干附屬公司受託持有董事資格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概無

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

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7 及第  8 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

益或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被假設或視為擁有的權益或淡

倉），或記載於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 條須置存之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

倉，或根據上市規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長
江
實
業
（
集
團
）
有
限
公
司

二
零
零
三
年
度
中
期
報
告
書

26

披露權益資料（續）

|  根 據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所 披 露 之 股 東 權 益 及 淡 倉 |

就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於本公司股份或相

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2 及第  3 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

或記載於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 條置存的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之股東

（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除外）如下：

一 .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佔股權之
股東名稱 身分 普通股股數 概約百分比

身為  The Li Ka-Shing Unity Trust 信託人之 信託人 825,661,744 35.65%

Li Ka-Shing Unity Trustee Company Limited （附註）

身為  The Li Ka-Shing Unity Discretionary 信託人及信託受益人 825,661,744 35.65%

Trust 信託人之  Li Ka-Shing Unity （附註）

Trustee Corporation Limited

身為另一全權信託的信託人之 信託人及信託受益人 825,661,744 35.65%

Li Ka-Shing Unity Trustcorp Limited （附註）



二
零
零
三
年
度
中
期
報
告
書

 長
江
實
業
（
集
團
）
有
限
公
司

27

二 . 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佔股權之
股東名稱 身分 普通股股數 概約百分比

Templeton Global Advisors Ltd. 投資經理 124,748,636 5.39%

附註： 上述三處所提及之825,661,744股本公司股份，實指同一股份權益。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TUT1 以UT1 信託人身分，TDT1 以DT1 信託人身分及TDT2 以另

一全權信託的信託人身分，各被視為須就上文「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

之權益及淡倉」一節之附註 (2)所述之本公司股份申報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士（本公司董事或最高

行政人員除外）曾知會本公司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2 及第  3 分部之

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記載於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 條置存之登記冊內

的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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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核 委 員 會 |

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經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該

審核委員會自成立以來均有定期會議，並須每年至少舉行兩次。

|  購 入 、 出 售 或 贖 回 股 份 |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並無贖回任何股份，而本公司或其

任何附屬公司亦無購入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  最 佳 應 用 守 則 |

本公司並無任何董事知悉任何資料，足以合理地指出本公司在本中期報告所包括會

計期間的任何時間，未有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的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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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損 益 計 算 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重列）
附註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營業額 (2) 4,973 3,181

集團營業額 2,813 1,309

投資及其他收入 560 773

營運成本

　物業及有關成本 (1,817) (493)

　薪金及有關支出 (311) (350)

　利息支出 (286) (318)

　其他支出 (127) (147)

(2,541) (1,308)

攤佔共同發展公司之損益 233 214

營業溢利 1,065 988

攤佔聯營公司之損益 3,554 3,379

除稅前溢利 (3) 4,619 4,367

稅項 (4) (624) (528)

除稅後溢利 3,995 3,839

少數股東權益 6 13

股東應佔溢利 4,001 3,852

股息

　中期股息每股港幣0.38元

　　（2002年  – 港幣0.38元） 880 880

每股溢利 (5) 港幣1.73元 港幣1.6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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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續）

綜 合 資 產 負 債 表
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結算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重列）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19,452 19,016
聯營公司 124,333 123,780
共同發展公司 23,956 25,857
證券投資 8,632 4,960
長期貸款 873 542
遞延稅項資產 － 44

177,246 174,199

流動資產
證券投資 1,250 900
物業存貨 18,394 20,177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1,409 1,428
銀行存款及定期存款 3,065 2,156

24,118 24,661
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款 2,400 2,618
應付賬款及費用 1,985 3,159
稅項準備 545 525

流動資產淨值 19,188 18,359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96,434 192,558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款 21,825 19,255
遞延稅項負債 338 272

22,163 19,527

少數股東權益 4,536 4,483

資產淨值總額 169,735 168,548

上列項目代表：
股本 1,158 1,158
股本溢價 9,331 9,331
儲備 2,117 2,105
保留溢利 156,249 153,128
股息
　二零零三年中期股息 880 －
　二零零二年末期股息 － 2,826

股東權益總額 169,735 168,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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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明 綜 合 權 益 變 動 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重列）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以往呈報之1月1日股東權益總額 171,012 165,375
前期調整（附註1）
　保留溢利 (2,039) (1,945)
　儲備 (425) (305)

已重列之1月1日股東權益總額 168,548 163,125
期內之溢利 4,001 3,852
儲備賬內確認之項目
　附屬公司、共同發展公司及聯營公司
　　財務報表伸算之匯兌收益 12 7
已派發末期股息 (2,826) (2,826)

6月30日股東權益總額 169,735 164,158

簡 明 綜 合 現 金 流 動 狀 況 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2,934 3,308
作為投資之現金支出淨額 (4,095) (492)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 /（支出）淨額 2,070 (1,41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淨額 909 1,403
1月1日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156 1,575

6月30日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065 2,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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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續）

中 期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二十五條「中期財務報告」編製。除

因採納於期內生效之修訂會計實務準則所產生之下述變更外，本中期財務報表

以於二零零二年度報告書內所列出之相同主要會計政策編製。

在過往年度，收入及支出因會計及稅務入賬時間有所差異而產生之遞延或加速

稅項，以負債方法將可能確實之負債或資產入賬。

本集團對遞延稅項之會計政策因應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生效之香港會計實務

準則第十二條修訂本「所得稅」作出變更。資產及負債於財務報表中之賬面值與

其稅基金額之所有暫時性差異，會全數為遞延稅項負債作出準備；暫時性可扣

減差異及可用稅務虧損，如將來有足夠稅務溢利可用作抵銷，會確認為遞延稅

項資產。

上述之會計政策變更已被追溯應用。因此，連同計入本集團攤佔和記黃埔有限

公司因採用會計實務準則第十二條修訂本之調整，股東應佔溢利於截至二零零

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增加港幣50,000,000元，而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減少港幣64,000,000元；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之保留溢利及儲備分別

減少港幣2,039,000,000元及港幣425,000,000元；而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之保留溢

利及儲備則分別減少港幣1,945,000,000元及港幣305,000,000元。若干比對數字經

予重新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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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及業務收益

本集團期內各經營業務之營業額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物業銷售 2,144 592

物業租務 387 393

酒店及套房服務組合 184 163

物業及項目管理 98 161

集團營業額 2,813 1,309

攤佔共同發展公司之物業銷售 2,160 1,872

營業額 4,973 3,181

營業額不包括共同發展公司（集團攤佔之物業銷售所得除外）及上市與非上市聯

營公司之營業額。

期內，本集團海外業務（包括共同發展公司之物業銷售）主要在內地，佔營業額

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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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續）

2. 營業額及業務收益（續）

期內各經營業務之收益貢獻如下：

總公司及 共同發展公司及
附屬公司 非上市聯營公司 總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物業銷售 397 171 82 214 479 385

物業租務 302 303 135 63 437 366

酒店及套房服務組合 5 20 (3) (5) 2 15

物業及項目管理 28 31 － (2) 28 29

732 525 214 270 946 795

投資及財務 522 594

利息支出 (286) (318)

其他 (6) (71)

稅項（不包括攤佔和記黃埔

　有限公司之稅項） (212) (132)

少數股東權益 6 13

攤佔和記黃埔有限公司

之淨溢利 3,031 2,971

股東應佔溢利 4,001 3,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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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稅前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計入）下列項目：

　利息支出 408 464

　減：資本化之利息 (122) (146)

286 318

　已售物業成本 1,608 392

　折舊 57 48

　持有其他投資之已變現及未變現獲利淨額 (594) (311)

4.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總公司及附屬公司

　香港利得稅 23 21

　海外稅項 4 4

　遞延稅項 110 37

攤佔稅項

　共同發展公司 72 64

　聯營公司 415 402

624 528

香港利得稅準備乃根據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7.5%（2002年 – 16%）計算。

海外稅項準備乃根據各個別公司估計應課稅溢利以該地之適用稅率計算。遞延

稅項準備乃基於暫時性差異以現行適用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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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股溢利

每股溢利乃根據股東應佔溢利，以期內已發行股份2,316,164,338股（2002年  –

2,316,164,338股）計算。

6.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

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主要包括物業銷售及租務之應收款項。個別物業項目之

銷售條款有異，並根據當時市場情況而定。物業銷售通常於收取售價全數後完

成，偶然也會提供遞延付款方法給買方，唯需支付溢價。租金需由租客預繳。

於資產負債表結算日，本集團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一個月內 315 285

二至三個月 23 8

三個月以上 22 20

360 313

於資產負債表結算日，本集團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一個月內 482 1,487

二至三個月 21 8

三個月以上 9 4

512 1,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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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關連人士交易

期內，本集團與有關連人士，包括主席李嘉誠先生及和記黃埔有限公司，於日

常業務範圍內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若干合作項目。向這些合作項目貸款，收取

還款及為其作出擔保均按股權比例進行。於資產負債表結算日，借出或收取聯

營公司之款項分別為港幣433,000,000元及港幣21,000,000元，而借出或收取共同

發展公司之款項分別為港幣20,431,000,000元及港幣161,000,000元。本集團為共

同發展公司已動用之銀行借款港幣2,969,000,000元作出擔保。

除上述外，本集團並無其他重大有關連人士交易須於本中期財務報表內披露。

8.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三年八月，本集團售出五個位於香港之零售商場所有權益予新加坡註

冊單位信託基金置富產業信託，總現金代價約為港幣2,300,000,000元。

9. 中期財務報表審閱

本中期財務報表乃未經審核，但已由審核委員會作出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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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會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未經審核綜合股東應佔溢利為港幣四十億一百萬元，即每股溢利為港幣一元七角

三分。董事會現宣佈派發二零零三年度中期股息每股港幣三角八分，給予二零零三

年十月十六日已登記在股東名冊內之股東。上述中期股息將於二零零三年十月十七

日派發。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三年十月九日（星期四）起至二零零三年十月十六日（星期四）止首

尾兩天在內，暫停辦理股票過戶手續。已購買本公司股票人士為確保收取股息權利，

請將購入之股票及填妥背面或另頁之過戶表格，於二零零三年十月八日（星期三）下

午四時前送達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至1716室本公司股票過戶處香

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楊逸芝

香港，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此二零零三年度中期報告書（英文及中文版）（「二零零三年度中期報

告書」）已於本公司網頁http://www.ckh.com.hk登載。凡選擇依賴在本公

司網頁登載之公司通訊（其中包括但不限於年報、財務摘要報告（如

適用）、中期報告書、會議通告及通函）以代替其印刷本之股東，均

可要求索取二零零三年度中期報告書之印刷本。

凡選擇以透過本公司網頁之電子方式收取公司通訊之股東，如因任

何理由於接收或獲准瀏覽於本公司網頁登載之二零零三年度中期報

告書時遇有困難，可於提出要求下即獲免費發送二零零三年度中期

報告書之印刷本。

股東可隨時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股票過戶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

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9樓1901至1905室），以更

改其對有關公司通訊之收取方式（印刷方式或以透過本公司網頁之電

子方式）及  / 或語言版本之選擇。

鑑於二零零三年度中期報告書之英文及中文版乃印列於同一冊子內，

無論股東選擇收取英文或中文版之公司通訊印刷本，均同時收取兩

種語言版本之二零零三年度中期報告書。


